
惠农区育才路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基本事项清单）

序号 类别 事项 依据 具体事项

1
平安

法治

开展基层综

合行政执

法，加强执

法队伍和执

法能力建

设，落实行

政执法“三

项制度”，

推进行政执

法“综合查

一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

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强化乡镇和街道的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职责。整

合现有站所、分局执法力量和资源，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

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以乡镇和街道名义开展执法工作，并接受有关县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

监督，逐步实现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加强对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业务

指导和培训，规范执法检查、立案、调查、审查、决定等程序和行为，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实现全程留痕、可追溯、可追责。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做到依据公开、决策公开

、执行公开、结果公开、过程公开。严格确定行政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

坚决惩治执法腐败现象，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建立健全乡镇和街道与县直部门行政执法案件移

送及协调协作机制。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外，县直部门设在乡镇和街道的机

构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继续实行派驻体制的，要建立健全纳入乡镇和街道统一指挥协调的工

作机制，工作考核和主要负责同志任免要听取所在乡镇和街道党（工）委意见。

1.落实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

2.落实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

3.落实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

4.切实推行行政执法

“综合查一次”

5.加强执法队伍执法

能力



惠农区育才路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配合事项清单）

序号 类别 事项 依据 给付事项

1
市场

监管

对流动摊点占道

经营行为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　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辖区内流动摊点占道经营行

为进行日常巡查，发现不法经

营行为信息及时上报部门。

2
社会

管理

对辖区内违章建

设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

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

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

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

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

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1.对辖区进行日常巡查，对发

现的违章建设及时制止。

2.上报行业主管部门。



3
社会

管理
养犬活动监管

《石嘴山市养犬管理条例》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公安、城市管理、农业农村

、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司法行政、综合执法监督等部门组成的养犬管

理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协调本辖区内养犬管理工作。

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养犬登记，处置狂犬，查处

因犬只伤人、犬吠扰民等违法行为。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流动售犬，违规携犬外出、进入公共场所等影响市容

环境卫生行为，处置流浪犬。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犬类免疫管理、疫病防治及犬类易传染性疾病预防知

识的宣传。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犬类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其他相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养犬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职责配合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开展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狂犬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协助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开展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狂犬病

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4
社会

管理

居民区饲养动物

行为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  在城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

程建设的，应当向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五十八条  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将受到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八条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1.对居民区私自搭建彩钢房行

为进行巡查。

2.摸清搭建彩钢房饲养动物居

民底数。

3.劝导制止居民搭建彩钢房饲

养动物违规行为。

4.对居民区搭建彩钢房饲养动

物违规行为拒不整改的，向行

业监管部门进行上报。



5
生态

环保

随意倾倒、抛洒

、堆放垃圾的清

理整治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

活垃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个

人有以上行为的，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1.开展政策宣传。

2.开展巡查工作，对巡查发现

的垃圾堆积点进行上报处理。

6
生态

环保

再生资源回收站

（点）监督

管理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商务主管部门是再生资源回收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和

实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政策、回收标准和回收行业发展规划。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研究提出促进再生资源发展的政策，组织实施再生资

源利用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示范。

公安机关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的治安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登记管理和再生资源交易

市场内的监督管理。

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

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对违反污染环境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建设、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将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纳入城市规划，

依法对违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和清理整

顿。

1.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相关政策

法规宣传。

2.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排查检查

。


